附件4：

计量行为主动公示信用承诺书
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加强企业、经营者诚信计量，建立诚信经营长效机制，我单位公开向社会承诺：

一、在日常经营活动中，将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《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眼镜配置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商品量计量违法行为处罚规定》《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量监督管理条例》等计量法律法规，建立健全和落实各项计量管理制度，保证在用计量器具性能符合法律法规要求。

二、加强在用计量器具管理。配备和使用符合要求的计量器具，通过“新疆计量智慧管理系统”加强对在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备案、检定和内部管理。建立健全各项计量管理制度，配备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，加强本单位计量管理工作。

三、加强商品量和计量行为的管理。提供的商品结算量与计量器具实际量值相符，向消费者明示计量单位、操作过程和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。商品净含量标注、商品量值允许短缺量等符合法律法规要求，不短斤缺两，不弄虚作假。不使用未经检定、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；不擅自改动、拆装计量器具，不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，不利用计量器具进行任何形式的计量作弊。

四、建立诚信计量承诺履行机制。在日常经营活动中认真履行承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保证计量准确。

五、建立健全计量投诉处理机制。及时受理、快速响应、高效处置各类计量投诉。

六、本单位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，自愿接受社会各界对本单位计量经营活动的监督。

         

  承诺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代表人签字: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年  月   日

